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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健保署統計，台灣近十年內確診的精神疾患數從七點五萬人上升至十二萬人，顯示願

意就醫的精神疾患者日漸增多；惟就醫類型多半是憂鬱症或躁鬱症患者，若是因腦中多巴

胺、血清素等化學物質分泌失調所引發的思覺失調症（原稱精神分裂症，英文名稱：

Schizophrenia），其就醫率尚有加強空間。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周煌智表示，由長期臨床

經驗發現及國外文獻發現，精神康復者往往因為對疾病的錯誤認知，造成一年後的回診率

低於百分之五十，而日本研究亦認為精神疾患回診率低、中斷治療比例高，係源自於民眾

對精神疾病名稱的誤解。台灣精神醫學會及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長期致力於將我國原稱

「精神分裂症」之疾病正名為思覺失調症，以期導正國內民眾認知，並提升提升患者治療

意願。 

二、檢視康復之友聯盟近期之調查報告顯示，六成以上的精神康復者因擔心他人異樣眼光、不

希望被貼標籤，及擔心生活受影響等等而不願病情讓他人得知。蓋精神康復者除了要與病

魔對抗，尚須面對被汙名化的傷害，甚至可能因此不願接受協助，使病情惡化。為了改變

民眾對於精神分裂症的不當認知，日本早在西元 2002 年便將精神分裂症更名為「統合失調

症」，韓國也在西元 2012 年將精神分裂症更名為「調弦症」。台灣康復之友聯盟理事長黃

敏偉指出，日本更名後病患的就醫率與家屬支持度顯著提升，兩年內的就醫率增加四成，

讓更多病患能敞開心胸接受治療，以上種種均突顯正名運動之必要性。 

三、研究指出思覺失調症盛行率約為百分之一，據此推估，國內約有二十三萬人飽受該症所苦

！民眾對於思覺失調症的錯誤認知，使精神康復者難以融入社會及回歸正常生活，除了不

利其康復，更進而衍生社會問題，政府應設法解決之！爰為保障我國廣大飽受思覺失調症

所苦之族群權益，能不受他人歧視，並增加其參與治療意願，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二十八）本院陳委員超明，針對台灣與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後，

雖然調降進口奶粉的關稅，但國內奶粉售價卻未降反漲，對

於這種現象是不是公平會放任物價上漲？圖利廠商？目前市

面上一罐成人奶粉價格就從 500 多漲到 600 多元，大罐的嬰

兒奶粉一罐還超過 1,000 元，台紐不是簽訂了經濟合作協定，

調降了進口關稅，為什麼國內奶粉售價卻不降反漲？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主委吳秀明表示，奶粉大多是進口，價格是由國外總公司決定，他還表示

，目前在亞洲只有泰國的奶粉價格比台灣便宜，很多大陸觀光客都來台灣買奶粉，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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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奶粉比較便宜。本席認為，此種說法難道是要放任陸客來臺購買奶粉，使得我國人

民望價格而興嘆？此種說法實不足取！政府公僕未將注意力放在臺紐簽訂經濟協定後，應

該正視關稅調降，奶粉價格卻不降反漲的現象，反而托詞得意於他國人民來臺搶購奶粉？

難道我們簽了台紐經濟協定是為了讓陸客來台灣買便宜的奶粉？公平會應該要設法解決，

並對此說法提出說明。 

二、雖然奶粉乳源來自多個國家，並非全部都是來自於奶粉進口零關稅的紐西蘭，本席認為公

平會應該請乳源是來自紐西蘭業者提供相關說明，為何關稅調降，奶粉價格卻不降反漲？

如果業者違法，自然應該要予以嚴懲。 

三、政府不應放任不合理的漲價，台紐經濟合作協定生效後，針對國內奶粉價格變動情形，政

府應該立案調查，不要讓國民誤認政府與他國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對拼經濟的效果有限，不

要使得政府拼經濟的宣誓成為具文。 

四、政府部門、公平會應該舉一反三、劍及履及的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目前我國與他國簽訂

經濟合作協定後對於相關民生產品的售價反應，是否呈現不降反漲的情況？並對本席做專

案報告，以不負國人支持政府拼經濟的決心。 

（二十九）本院廖委員正井，針對營建署依建築法第 97 條授權所訂定之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四條關於「面前道路寬度與建築物之高度

限制」之規範中，對於「道路中間夾有綠地」情形規範不明

，又因各縣市都市計畫圖使用分區綠帶及綠地之劃分大多未

有明確統一之標準，致道路計算滋生爭議，為促進都市土地

有效及合理之利用，參酌技術規則圖例立法精神，營建署應

儘速檢討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明訂之，以落實建築法執行，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第十四條規定：「（面前道路寬度與建築物之高度限制）建築物高度

不得超過基地面前道路寬度之一．五倍加六公尺。面前道路寬度之計算，依左列規定：一

、道路邊指定有牆面線者，計至牆面線。二、…五、基地面前道路中間夾有綠帶或河川，

以該綠帶或河川兩側道路寬度之和，視為基地之面前道路，且以該基地直接臨接一側道路

寬度之二倍為限。前項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未達七公尺者，以該道路中心線深進三．五公

尺範圍內，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九公尺。特定建築物面前道路寬度之計算，適用本條之

規定。」 

二、基於目前該規則僅針對「綠帶」規範，而各縣市都市計畫圖使用分區綠帶及綠地之劃分大

多未有明確統一之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一條第四十項永久性空地之定義，河川、綠地


